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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传统的复仇行为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时至今日也仍

然存在着。复仇行为的产生存在着历史条件及思想基础，复仇在西周时期发展为比较完备的制度，不同

朝代对于复仇行为也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我国古代复仇思想可以说是礼法结合的一个缩影，在礼法结合

的过程中，中国古代复仇思想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较大，儒家从“礼”出发，主张应当复仇，因此

很难从根本上反对复仇行为。本文主要从下面四个章节进行论述：第一章主要介绍复仇及复仇制度的概

念，这一章主要是对复仇相关概念和起源的界定。第二章主要介绍不同朝代对于复仇的态度，主要有限

制复仇、禁止复仇、允许复仇三种态度。第三章分析了复仇发生的原因，主要包括因亲复仇、因义复仇、

因情复仇三个方面的原因。第四章分析了复仇对于现代法治的启示，对复仇制度进行研究，既可加深对

中国古代法制发展的认识，并挖掘出其在当代存在的积极意义，也可从中寻找适应当下的复仇案件的处

理机制，有利于构建安定祥和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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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ur traditional act of revenge has existed a long time ago and has been existed in the long proces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and still exists today. There are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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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basis for the emergence of revenge behavior. Revenge developed into a relatively com-
plete system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different dynasties also adopted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revenge behavior.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of revenge is an epitome 
of the combination of rites and laws. In the process of the combination of rites and laws, the an-
cient Chinese thought of revenge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which advocated revenge 
from “rites”, so it was difficult to oppose revenge fundamentally.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revenge and revenge 
system, and this chapter mainly defines related concepts and origins of revenge. The second chapt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attitudes of different dynasties towards revenge, which mainly includes three 
attitudes: restricted revenge, forbidden revenge and allowed revenge. The third chapt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revenge, including revenge for kinship, revenge for justice and revenge for love. The fourth 
chapter analyzes the enlightenment of revenge to the modern rule of law. The study of revenge sys-
tem can not only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legal system, 
but also dig out its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the contemporary existence. It can also find a mechan-
ism to deal with revenge cases that is suitable for the current situation,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able and peacefu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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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拉法格曾说道：“报复是人类精神的最古老的情欲之一，根植于自卫的本能里……被提升为神圣

义务的复仇变成了一切义务的第一位”[1]。报复的心态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当我们的权益受到侵

害时，必然想进行反击。在某种角度来说这也是由基因所决定的，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适者才能更好

地生存下去。复仇是报复中的一种典型种类，虽然现代社会中人们已经习惯将复仇视为不合法的解决

问题的方式，但复仇的本能以及有关复仇的传统文化仍然影响着我们的价值理念及行为方式。正因为

复仇是一种本能，因此它不是在某个特定的朝代下才出现，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存在，发展到国家

和法律出现后，国家将生杀大权收归国家所有，私人复仇被视为一种犯罪行为。虽然目前复仇制度已

经消失，但是复仇的现象仍然经常出现，例如近几年出现的“于欢案”和“张扣扣案”，现代的许多

文学及影视作品也是以复仇为主线而开展的，可见复仇至今对我们仍然存在着极大的影响。对于我国

传统的复仇制度进行研究，目的是助力现代法学的发展，这对于研究群众朴素的法感情以及现代法治

的健康发展具有颇为重要的意义。 

2. 复仇及复仇制度的概念 

2.1. 复仇 

在对复仇进行研究前，首先应当对复仇的概念加以明晰。《辞海》中将复仇定义为：“复仇，报仇”，

《现代汉语大词典》中将复仇定义为“对仇人或者仇敌进行报复”，并援引了汉代袁康《越绝书·叙外

传记》中的“臣不讨贼，子不復仇，非臣子也”进行解释。《中华法律大辞典》将复仇定义为“寻杀加

害之行为”[2]。由此可以看出，在词性上复仇是一个动词，它指如果侵犯者侵害了自己的利益，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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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实施侵害以发泄自己不满的行为。在法学上，复仇一般是指个体的复仇，当父母或者兄弟姐妹等近亲

属被侮辱或者被无辜杀死时，可以对加害人进行报复的行为。复仇必然涉及双方，发生于人与人之间的

交往中，因此可以称之为一种社会性行为。 
复仇最早出现于原始社会时期，是当时重要的早期法的形式之一[3]，当氏族或者部落成员受到攻击

时，受害一方的成员往往向对方施以同样伤害的报复行为。原始社会的复仇也经历了由同部落成员进行

的血族复仇、由近亲属进行的血亲复仇及“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同态复仇三个阶段。阶级社会的产

生导致了氏族或者部落群体的瓦解，国家也应运而生，公权力逐渐意识到私人复仇的社会危害性，因此

将惩罚权收归国有，复仇被法律所取代，成为了对加害人进行惩罚的工具。如今民法和刑法都是来源于

人们的复仇观念，以此为基础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 

2.2. 复仇制度 

复仇制度产生于复仇之后，它具体起源于何时无从通过史料进行考证。吕思勉先生曾经说过：“复

仇之风，初皆起于部落之相报，虽非天下为公之义，犹有亲亲之道存焉。”由此可以看出，远古时代氏

族或部落之间经常通过血族复仇的途径来解决问题。西周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完备的复仇制度，并且对于

后来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因为在那个时期，同氏族人在受到外族侵害时必须团结起来，

互相帮助，救护。从单纯的复仇发展为复仇制度，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复仇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和社会及同时代的主流思想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因此在

各个时代都有所体现，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生生不息。 

3. 不同朝代对于复仇的态度 

3.1. 限制复仇 

对于复仇制度的研究往往始于西周，西周是典型的限制复仇的朝代，这与当时“以礼治国”和“明

德慎罚”的文化密切相关。西周的礼治思想强调礼的教化作用，在家族中，要遵循“亲亲”的基本原则，

以父为首，在国家中，要遵循“尊尊”的基本原则，以君为首，同时对“孝”文化给予特别的重视。明

德慎罚的思想强调发挥“德”的教化作用，让人们在精神上被感化，明白自己所犯的罪行，在刑罚上也

保持适中原则，不乱杀无辜。因此，在这样的前提下，复仇就具备了一定的存在空间，没有被完全禁止

而仅是进行限制。西周对于复仇的限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复仇原因的限制。进行复仇

必须出于正当目的，具有正当理由，如果不具备正当性，将会被判定为故意杀人罪。第二，对复仇程序

的限制。《周礼·秋官·朝士》1中记载了凡是进行复仇的人，要先将情况进行书面报告，这样进行复仇

才是无罪的。第三，对复仇次数的限制。《周礼·地官·调人》2中记载了复仇只能进行一次，不能反复

复仇。西周的复仇制度已经较为完善，除了规定上述限制，还规定了复仇和解，保障了受害者和施害者

双方的权利。 
唐朝，是我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唐律也是中国封建法制发展成熟的标志，唐律结合了礼和法，

以法的强制力保障礼的实现，又以礼作为精神力量提升法的权威性[4]。复仇制度并没有被明确地以专章

的形式明确的加以规定，而是散见于《唐律疏议》的各篇中，虽然复仇在唐朝是不被法律所允许的，但

是由于对儒家的伦理孝义文化很重视，因此又规定了可以对复仇者减轻处罚的某些特殊情形，宽严相济。

首先，规定了复仇不被允许，私自进行复仇者将按照情节轻重分别被处以不同刑罚。其次，规定了在祖

 

 

1《周礼·秋官·朝士》：“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 
2《周礼·地官·调人》：“父兄之仇皆使之远避，不避则执之。杀人复仇而人又反杀者，使邦国交仇之。仇人而义者，不同国，

令弗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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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父母受到伤害时，可以替他们进行防卫，没有造成伤害的无罪，造成伤害的减轻处罚，造成施害

者死亡的才按照普通的刑罚进行处罚。这一方面鼓励了人们进行复仇，另一方面也对复仇的程度进行了

限制，防止防卫过当。再次，规定了“移乡”制度，如果施害者最终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应当进行

移乡，远离被害者的家属，否则将被处以刑罚，这体现了被害一方复仇意愿的强烈以及国家对于复仇行

为的有意引导。最后，规定禁止私自和解，私自进行和解和私自复仇都是不被法律所允许的，私自和解

者所受到的处罚力度与其和被害人亲疏远近有关。 
宋代的法律主要是沿袭唐律，虽然因为发达的商品经济也促进了立法活动的发展，但并没有制定专

门的与复仇有关的法律。但毫无疑问，宋朝也是禁止复仇的，因为复仇在本质上是私人用武力剥夺他人

生命的行为，这与宋代以刑为主而非德刑结合的观念不相符。皇帝对于司法的控制不断加强，复仇案件

的裁决最终也由皇帝本人亲自作出。 
明朝的很多法律沿袭了元朝，元朝允许复仇且对复仇者处以极轻的刑罚，明朝也是如此。《明律令·刑

律·斗殴》中规定，如果子孙在事后将杀害父母、祖父母的凶手杀死，被处以“杖六十”的刑罚，而如

果因为愤恨当即就杀死了仇人，是不被认定为犯罪的，这充分体现了立法者对复仇者情感的体谅。 
清朝为了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基本上是对明朝法律的沿袭，对于复仇的规定也是如此。如果当场进

行复仇，是不会被处以刑罚的，而若事后再报仇，同明朝一样也被处以“杖六十”的刑罚[5]。后来对这

一规定进行了修改，复仇者受到的刑罚轻重因施害者是否受过处罚而有所差异，如果施害者已经受到了

法律的制裁，复仇者的行为就属于枉顾法纪，应当被处以更重的刑罚。清末，对法律进行改革，建立了

中国近代的刑法制度，开始确立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复仇被没有被规定在其中，复仇也就由此消失在

法律中。 

3.2. 禁止复仇 

三国时期，百姓私自复仇被曹操下令所禁止，主要是为了避免社会动荡不安。曹操的儿子曹丕颁布

了历史上对于复仇惩罚最为严厉的法律——“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之前对于复仇的惩

罚仅限于复仇者本人，而现在却实行连坐，近亲属也要受到处罚。 
秦朝大一统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君主的权力，一直推行法家思想，实行“轻罪重罚”的原则，

在复仇这一问题上也是如此，禁止百姓以私犯法，复仇被严格禁止。当时明确规定“为私斗者，各以轻

重被刑大小”[6]，为了私事而打架斗殴的人，分别按照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正是因为严苛的刑罚，导致

百姓不敢轻举妄动，复仇的现象也鲜有发生。秦朝残暴的统治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到了末年，大

规模农民起义的爆发使得天下大乱，法律的权威也早已不复存在，基于人的本能所进行的复仇行为被视

为正当行为，也不再受到法律的制裁。 

3.3. 允许复仇 

西汉初年，复仇是完全被法律所禁止的，进行复仇的人与常人犯罪承担同样的刑事责任。但到了西

汉中叶，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儒家思想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

位，对复仇制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推崇“忠孝”，这一方面导致了复仇案件的发生，另一

方面，此时的司法也受其影响，确定了“《春秋》决狱”的裁判原则。根据这个裁判原则，只要犯罪的

动机合乎礼法，那么就不会被受到惩罚，因此因为忠孝进行复仇是无罪的。此后，复仇的风气颇为盛行，

直至东汉时期《轻侮法》的出台到达了顶峰，复仇的行为经常受到宽大处理，导致了类似的案件激增，

社会秩序一直被扰乱，后来为维护社会的稳定法律对复仇行为加以了更为严格的限制。 
在元朝是允许复仇的，复仇制度被明确的规定在元朝的法律中：“诸人杀死其父，子殴之死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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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仍于杀父者之家，征烧埋银五十两”。父亲被杀，儿子替他报仇的，非但不会被处以刑罚，还可以

向行凶者的家属索要五十两银子的赔偿[7]。 

4. 复仇发生的原因 

4.1. 因亲复仇 

因亲复仇，就是为了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而进行的复仇，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主要包括祖父母、

父母、兄弟、妻子等。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之间天然就具有比常人更为亲近的感情，在社会生活中的相

互照顾使得这种感情更深厚，因此一个理性的人基于朴素的感情出发往往就会对施害者产生极大的愤恨

之情，“不共戴天”在古文中所说的就是和杀害自己父母的仇人不在一个天底下共存。我国古代因亲复

仇占据了复仇案件的极大比例，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与我国古代的政治文化背景有很大关系。我国

古代所特有的政治文化是“家产制”社会，在财产方面，家庭中实行家长所有制，国家中实行财产国有

制；在政治上也与之相对应，帝王赋予家长财产所有权以及管理家族成员的权力，使家庭成员处于依附

地位，实现分明的等级，从而保证自己统治的权威[8]。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产生了以“忠孝”为核心的

文化渊源，强调以父家长为核心，忠孝一方面要服从尊亲的命令，赡养他们，另一方面便要求为亲复仇，

如果不为自己的亲属复仇会被认为感情淡薄，没有尽到孝的义务，会遭到耻笑。血缘关系的远近对复仇

义务的大小有影响，血缘关系越远，复仇的义务也就越小；有时也对刑罚的处罚力度有影响，例如《唐

律疏议》中关于私和罪的规定，如果是因为祖父母、父母或者配偶被杀害而进行私和，那么会被处以“流

二千里”的处罚；如果是兄弟姊妹、伯叔父母等亲属被杀害而私和，则被处以“徒二年半”的处罚，私

和罪的处罚力度随着血缘关系的疏远而逐渐减弱。 

4.2. 因义复仇 

因义复仇是指因为侠义而复仇，古代一般都是侠客行侠仗义，替天行道。侠客在古代最初是一门

职业，为自己的主人完成出谋划策或者刺杀的任务。侠客的发展经历了发扬光大、日渐式微、被明杀

三个阶段，在先秦时期民族狭义被发扬光大，鲁迅先生认为在这个时期民间一直流淌着放血追义的复

仇精神；在第二个阶段，一方面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复仇难以进行，另一方面侠义复仇经常转变为

因私复仇，因此日渐衰落；第三个阶段，在晚清时期，侠客已经不被法律和社会所以允许，因此开始

遭到明杀，侠客也逐渐走向了衰亡。因侠义进行复仇目的不是推翻国家统治或者某种社会制度，而是

站在自己认为正义的一方寻求真理。因为他们内心具有同情心以及关于正义的信念感，希望通过复仇

来达到公力救济无法完成的目标。因此后来的侠义复仇不局限于侠客复仇，更多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为追求公平正义而进行复仇，他们不是为了自身或者亲属的恩怨，更多的是帮助一些素不相识的人。

许多文学作品都是以侠义复仇为背景来进行创作，例如在《水浒传》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章中，

鲁智深在听闻了金翠莲父女的遭遇后极为气愤，出于侠义精神找到号称“镇关西”的屠户并对其大打

出手，最后失手将他打死了。 

4.3. 因情复仇 

广义的因情复仇可以分为因亲情复仇、因爱情复仇和因友情复仇三类，狭义的因情复仇仅指因友情

复仇[9]。亲情是由血缘关系决定的，因此天生比其他感情要更加稳定，复仇的情感也比一般的复仇更为

强烈，也是我们上面所说的因亲复仇。爱情往往发生于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之间，复仇的主体多为女

性，因为在古代实行一夫多妻制，女性在婚姻中处于弱势地位，没有独立的地位和人格，只能依靠丈夫

一方生活，因此当其被无情抛弃失去依靠，难以生存时就会产生复仇心态。友情是人类诸多情感中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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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少的一类，儒家所推崇的道义之一就是为了友情而复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

有序，朋友有信”。人除了自己的亲属关系和君臣关系，最为重要的便是朋友关系，为朋友复仇也是一

种重要的社会责任，弘扬了社会所推崇的道义。例如在后汉书中所记载的郅恽为友复仇案，东汉时期的

复仇之风盛行，郅恽为朋友复仇后到衙门投案自首，县官认为这种行为是符合正义标准的因此就没有受

理此案，但郅恽认为自己应当受到惩罚便要求县官将自己送进监狱，县官甚至以死相逼请求他离开，由

此可以看出当时司法对于为朋友复仇的支持态度。 

5. 复仇对于现代法治的启示 

5.1. 在司法实践中处理好情与法的关系 

虽然复仇制度已经消逝，但复仇作为起因的案件依然存在，目前司法实践中很多出现争议的案件，

都是在司法方面产生的争议，往往公民依靠自己感情所产生的朴素正义与依据法律进行裁判的司法结果

有差距。情，一般是指感情，是公民没有经过外界观点的影响而产生的本能的对外界事物的看法或者观

点，它具有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特点。而法，在这里指的是国家制定或者认可的法律，它具有强制性、

规范性等特点[10]。人们实施复仇行为往往出于感情，有人甚至认为是一种道德的义务，而所实施的复仇

行为常常是违法行为，这在情与法之间便产生了冲突。情与法的特点也导致两者之间必然会产生冲突，

在司法实践中平衡情理与法律也就成了极为重要的问题。首先应当确立司法独立的基本原则，人民法院

只能依照法律做出判决，不能依靠感情，更不能依靠舆论，司法是否独立关系着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

道防线是否起着重要的作用。公民依据自身的本能反应所产生的情是判断善恶的基础，也是人们所形成

的社会共识，他们对于公众事件基本的价值观念是惩恶扬善，但是对于案件的看法往往是非理性的。当

然，司法独立并不意味着司法完全不顾公众的道德情感，即使制定出良法，法律自身也会存在局限性。

“法不外乎人情”，这就要求法官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在遇到问题时依据法律背后的法理来处理案件，

保证个案正义的实现，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5.2. 完善私力救济，加强公力救济 

虽然复仇这种私力救济的方式在古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复仇制度本身存在着诸多的问题。首先

是复仇的社会成本过高，虽然复仇者发泄了自己内心的情绪，但对于社会来说成本很高，例如在赵氏孤

儿案中，复仇前后所牺牲的无辜者高达六百余人[11]；其次，复仇的限度难以把控，由于复仇制度的特点，

很容易造成世世代代都在复仇，最终形成深厚积怨的情况，而这种私力救济在社会群体扩大后效率极为

低下，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12]。复仇制度的这些缺点对我们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在对复仇予以否定的

基础上，完善目前法律中存在的私力救济的方式。我国刑法中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民法中规定

了自助行为，就要求对他们的适用条件、限度等内容做出更为严格的规定，必要时纳入更多私力救济的

合法形式[13]。 
复仇这种私力救济的行为从根本上来说不应当为法律所允许的，解决这类问题最好也是最有效的方

法是公力救济[14]，只有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有机结合，社会才能更好地发展。国家要对暴力进行垄断，

将擅自复仇的私人暴力扼杀在摇篮中，把法律作为有效的工具，无论最终是否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平

正义，首先要实现复仇的法律正义的保障。目前我国法治建设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对

法律运行的每个环节都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首先要警惕法律万能主义，注意法律和道德的结合，也要

分清它们之间的限度，这样才能制定出良法。其次，一定要注意程序正义，严格依照法律行使各项权利，

保障好双方的权利，程序正义是结果正义的前提。只有当良好的法律和完善的程序作为前提和保障，公

民才能对于公平正义有获得感，放弃私自复仇的想法，对公权力救济有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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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引进并推广刑事和解制度 

在一些西方发达社会，已经普遍推广了刑事和解制度，并且产生了良好的效果。随着改革开放和经

济及法律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中国近年来有些地方也开始在刑事司法领域进行改革，开始试行“刑事和

解”的做法。这一制度的借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对于复仇案件的处理提供了新的途径，为中国传

统的复仇文化开辟新的道路，使其走上世界，与世界接轨[15]。 
复仇作为私力救济的一种方式，，它仅仅一时在复仇者的心中实现了公平正义，但它不仅不能减轻

或者抹除仇恨，反倒会制造出崭新的以及更大更深厚的仇恨，使仇恨世世代代相传，无穷无尽，其灾难

性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与复仇相比，刑事和解的优势也就显而易见，它的最大优势就是在尊重犯罪人与

被害人双方的意愿的前提下，通过法官的主持实现双方的和解。从而很好地使消除双方的仇恨心理，以

免冤冤相报，恶性循环，不断制造新的仇恨。毫无疑问，这是最有利于复仇案件处理的办法，可以永诀

后患。 
然而，刑法是有原则性的，刑事和解并不是置法律而不顾的和稀泥，它要坚持法律的底线，在法律

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和解。倘若不考虑好所有的事项，贸然去实施很有可能对人产生极大的伤害，因此不

得不承担其因为冲动所产生的一系列法律责任。对于人类的生命权而言，这是我们需要进行保护的，且

此种保护必须是法律层面的，并且保证在此处不能因复仇而对人类的生命权产生威胁，对其进行深刻的

思考这是得不偿失的！ 

5.4. 加强公民守法观念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知，在传统社会里，不同朝代对于复仇采取了限制、禁止或者允许的态度，始终

不能将复仇根除，因为传统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一直存在，影响着法律的制定与遵守。而在如今法律已经

和道德相分离，是人们行为的底线，但现代复仇现象的也会发生，这说明公民的守法意识还有待提高，

法律并不是他们心目中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更不是一种信仰和追求。如果法律仅被制定出来，而不被

遵守，那么就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意义。现代社会中虽然公民的法治观念已经比以前提升了很多，但

受到传统“无讼”文化的影响，很多公民权利受到侵害时选择通过“私了”的方式解决纠纷[16]。这种方

式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因素，也没有中立的第三方，因此容易导致矛盾激化，最终酿成惨案。只有提升

公民的守法用法意识，才能减少复仇现象的发生，维护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也只有当守法成为公民的自

觉意识时，中国的法治社会才得以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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